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夕

民
國
」
的
女
件4
我
對
已
長
埋
地
下
的 

老
袁
說
了
一 
些
諷
剌
話
，
文
件
中
育 
一. 

段
說
：
「
自
雲
南
革
命
事
起
，
爲eg

小

過
四
五
日
，
而
袁
竟
中
困
疲
之
態
，
足 

以
知
華
人
生
活
方
法
，
無
有
忍
耐
憂
患

，力
必
源
。
三
，
凡
違
反
大
多
数
人
心
理 

之
行
爲
必
敗
。四
，
其
知
識
个
麋
地
位 

一
相
格
，
必
敗
。
五
，
欲
取
大
巧
適
成
大 

拙
。六
，
欲
屈
天F
人
奉
一
人
，
必
至 

盡
天
下
人
敵
一A
。
七
，
以
詐
僞
掩
盡 

天
下
人
之
耳
目
，
終
必
暴
露
，
以
强
力 

禁
遏
女
下
人
之
行
動
，
終
必
橫
决
。
八 

，，
以
不
正
當 Z
方
法
，
誘
致
人
於
惡;
 

...•
必
取
且
死
。
九
，   

S
具
力
以
破
裂
道 

德
，
其
結
果
汉
資
以
證
明
道
德Z
不
可

画
的
壊
蛋
，
二
十
一
條
本
星
由
他
向
老 

袁
提
出
的
，
老
袁
失
敗
以
至
死
亡
後
， 

他
又
發
表
一
篇
「
弔
袁
世
凱
警
吿
中
華

當
卑
一!  

«

主
委

:
一
，
道
德
仆
滅
。
二
，
不
道
德
之
勢

之
力
，
所
謂
華
人
之
牛
活
方
法
若
何
？

全
体
會
員

認
爲
他/
死
，
證
明
了
下
列
九
黠
事
實

其
安
樂
士
義
是 

ffi.，
安
處
深
宮
之
中
，

庶
務
 

駐
、
問 

一評18

員

滅
，
老
袁
貝
爲
口
己
打
算
，
旣
小
顧
人 

民
的
意
向
也
不
管
道
德
的
傳
統
，
所
謂 

順
天
則
昌
，
逆
天
必
亡
，
這
侵
永
遠
値 

得
統
治
者
借
競
的9
眞
是
；
「
天
作
孽 

，
猶
0J這
，
自
作
孽
，
不
5]活
J
A
 

老
袁
的
狐
羣
狗
康
，
隨
着
他
的
禮
，■ 一

瓣
子
户
然
也
是
樹
倒
湖
解
散
了
，
且
說一 

日*
首
相*
隈 
率
亶
個
始
終
餌
龍
中

簡
氏.名
朝
亮
，
號
竹
居
，
粤
之
順
德
簡
岸
人
融
，
學
者
履
簡 

岸
先
生
，
家
雖
貧
，
而
力
學
不
輟
，
入
泮
为
，
即
鄙
擧
業
而
不

爲
，
蓋
性
之
所
燃
也
，
弱 

冠
，
徭
朱
九
江
先
生
遊
， 

與
康
有
爲
長
素
，
幷
稱
高 

弟
，
竹
居
秉
性
，
與
有
爲 

道
異
，
有
為
好
爲
詭
訳
大 
一 

言
，
引
今
文
之
微
言
大
義 

，
以
爲
經
世
之
用
，
且
頓 

袖
慾
甚
强
，
而
竹
居
則
否

盧溝橋史話 
它
却
成 @
世
界
聞
名
的
聖
地
了
，
凡
到
北
京. 

一 觀
盧
勝
的
人
，
幾
乎
誰
也
要
找
機
會
去
盧) 

溝
橋
畔
瞻
仰 
一 番
的
。
，

一一 ・

構
京
八
景
中
，
「
盧
溝
柵
月
」
原
是 

一 景
，那
謂
「
曉
月
，
是
従
前
北
京
附
要
」 

市
的
老
百
姓
，
若
應
早
往
北
京
城
裏
功
買
作. 

賣
，
走
到
膚
溝
橋
的
柵
頤
，
才
是
拂
曉
，
北
一

，
顧
先
生
純 
一 儒
者
也
， 

无
生
之
治
學
與
爲
人
，
與 

其
師
九
江
先
生
極
爲
貼
似 

，
如
出
一 
轍
，
九
江
先
生
、 

譚
次
琦
，
號
稚
圭
，
又
字

一

一 望
永
定
河
，
抬
療
仍 m
明
月
在
天
，
四
野
寂

靜
，
博
景
象
是
很
證
麗
迷
人
的
，
「
京
郊
名 

勝
志
一
云
：
「
盧
溝
橋
金
大
定
帥
建
，
東
西 

長
六
百
一
八
十
尺
，
幅
廣
二
十
六
尺
，
環
十
有

科
員 
何
錫
幕 
息
其
璋 

胡
買
源 
梁.紹
怡 

宣
傳
組
正
 
簡
建
平
副
黃
酒
 

科
貝 
黄
聖
提 
林
洪
公

陳
卓
豪 
林
■
 

装
配
組 
正 
趙
計
田 
副
何
發
祥
 

科
員 
余
隨
時 
林
总

吳
卓
鏗 
林
進
傑 
一一

一 
孔
，
爲
西
南
入
都
之
衝
途
，
每
早
殘
月
映 

波
，
霸■
育
致
，
盧
溝
曉
月
爲
燕
京
八
景
之 

一
一
」
從
前
南
北
陸
路
，
出
入
京
師
的
，
盧
溝 
一 

頴
達,
年
十
三,
儀
徵
阮
文
達(
元
一
橋
是
喉
路
徑
。 

一

盧
溝
橋
建
造
在
永
定
河
上
，

83認
載
；
一

子
襄
，
廣
東
南
海
人
，
粤 

中 
大
儒
也
，
嘗
講
學
於
邑
乙
九
江
郷
禮
山
草 

堂
垂
三
十
年
，
學
者
稱
九
江
先
生
。

)
督
粤
，
召
賦
誌
，
深
爲
稱
許
！
年
三
十
中 

道
光
丁
未
進
士
，
官
山
西
襄
陵
縣
知
縣
，
煦 

民
若
子
，
訓
諸
生
猶
師
，官
襄
陵
百
九
十
日

從
金
代
的
金
世
宗
開
始
興
建
，
一
直
建
了
七 
一

年
多
才
算
完
成
，
到
現
ff已
經
七
百
七
十
多 

"
了
，  

®

 橋
的
時
候
永
定
河
遠
叫
盧
溝
河
，
一 

相
傳
當
時
新
橋
落
成
時•
有 
一 個
名
叫
蒿
松 
一 

老
人
的
道
者
見
了
此
橋
，
說
桑
乾
河
河
水
不 
一一 

時
氾
渡(
桑
乾
河
是
永
定
河
的
上
游)
，
是
一 

一 有
咬
龍
作
怪
，
叫
人
在
正
中
橋
孔
下
置
一
巨
一 

石
，
石
上
刻
一 
寶
剣
，
幷
大
書
「誅
妖
劍
」 

二
一
字
作
鐵
壓
，
但
到
了
清
康
熙
三
十
八
年( 

一
六
九
八)
，
永
定
河
大
水S
災
盧
溝
橋
竟 

給
全
座
冲
毀
了
。

，
政
化
大
行
， 

，
拂
衣
歸
，
其

以
巡
撫
某
爲
某
親
王
嬖
人 

也
，
縣
人
送
萬
民
傘
以
彰 

訓
廸
後
學
爲
務
，
學
者
翕

之
，
歸一 

然
從
之 

掌
故
，
一 

其
哇
如
一

，
於
評
史 1.
詞
章
，
金
石
，
書
畫
， 

無
不
窮
精
極
微
，
科
爲
稱
之
爲
；
「 

渴
，
其
文
如
山
，
高
遠
深
博
，
雄
健

正
直
，
國
朝
二
百
年
來
大
賢
巨
儒
，
未
之
有 

比
也
，
」
先
生
生
甲
著
述
甚
豐
，
晚
年
疾
作 

,
舉
所
著
蒙
古88

，
國
朝
學
案
，
名
臣
冒
行 

錄
及
時
文
集
等
焚
之
，
後
由
先
生
嗣
子
之
紋

就
在89

年
，
康
朋
勘
令 »
虎
溝
橋
重
建 - 

，
幷
以
無
定
河
和
桑
乾
河
的
名
字
都
不
吉
利 
一

蒐
輯
遺
篇
，

薮
遂
 X

《』

衛
險
動
萬
，
侍
妾
十
餘
，
縱
帝
王
之
豪

奢
，
極
人
間
，一
奉
養
，
一66

以
蔽
之

刖
安
樂
土
義
而
已
，
夫
娶
樂
主
義
，
即

®
洛
主
義
也
，
肉
體
既
習 

於
安
樂
， 
8li道
德
智
能
， 

百
凡
頹
廢
，
不
復
有
任
重 

鹿
危
之
力
，
故
大
難
一 @
 

，
而
憔
悴
抑
鬱
，
以
病
以 

死
，
凡
以
此
也
，
袁
氏
年 

僅
五
十
八
，

番
禺
梁
節
庵
當
月
旦
百
粤
人
物
，
酎
簡
廣 

文
竹
居 ®
爲
讚
賞
，
云
：I

簡
氏
議
嚴
，
抱 

道
君
子
，
可
爲
郷
里
善
人
，J

又   

to 杭
章
太 

炎
繕
之
日
：
「廣
東
之
士
，
儒W
簡
朝
亮
，

2

>
 一 

f

6

佛
有
蘇
支
瑛
，
可
館
厲
高
節
，
杭
浮
雲
者
矣
，J

其
爲
士
林
所 

重
，
於
此
可
見
。

民國五十五年 ， 
雲埠洪門體育會職員 

會
長
正
 
呂
碩
韶 
期 
林
風
侃
. 

議
長
正
 

-."•■ 
簡
國
安 
副
周
玉
生
 

書
記
疋
事
明
副
吳
一
.
平 

監
督
正
林
兆
光
副
黄
鴻
那
 

財
政
正
趙
榮
義
副
關
邦
健
、 

外
交
正
 
伍
澤
濂 
副
李
榮
 

核
、數
正
 
鄭
新
碣 
副
雷
明
 

國
技
組 
正
關
文
剛
 
副 
鄭
炎
才 

A  
科
員 
呂
定
國
，
陳
乙
潤

岑
栢
深 
黄
詠"

、
‘
 

瑞
獅
組
一
正 
鄭
炎
才
、
副 
思
國
亮 

科
員 
李
耀
樞
、
馬
榮
浣

周
英
才 
曾
國
雄 

金
龍
組
正
鄭
福
副
.周
慕
軾 

科
員 
第
 
顯 
鄭
今
後

鄭
炎
福 
黄
錫
釗 

球
藝
組
正
 
M
守
夫 
副 
林
定
旨

民國五十五年 
蠱一趣實業部職員表

可
 
承
按
木
工
泥
永
，
油
漆
大
小
工
程
， 

劉
 
價
錢
厢
宜
，
保
証
滿
意，16

胞
光II  

羊
旧 
精
打
山
話 

253,6544

偿
日 
地
址
乐
叁
壹
壹
六
佐
治
街
東

^̂

幾

R
*

。

△
 
春
夜
感
舊

敬
命
李
少
白
君
原
玉
幷
柬
雷
基
磐 

先
生

其 
一 

厄
瓜
雀
陳
雨
蒼 

庭
院
花
香
冃
半
陰
，
春
寒
裘
薄
覺
蕭
森
。 

蝴
眠
葉
底
風
聲
厲,
燕
語
樑
間
月
色
沉
。 

違
難
天
涯
多
疾
経
，
未
因 6
局
廢
哦
吟
。 

眉
酬
海
外
存
知
己
，
片
片
雲
箋
寄
寸
心
。

其
二

方
陵
肥
馬
衣
裘
輕
，
千
里
長
奉
故
舊
情
。 

喜
獲
伊
人
酬
雅
集
，
得
交
名
士
慰
平
生
。 

百
花
經
艷
東
屬
暖
，
萬
籟
無
聲
北
斗
橫
。 

2^^

那
方
较"
薛
清J
^
i
^
  

l

»

明
季
，
陳
子
壯
等
在
廣
州
爾
興
南
園
詩

"
叁-1

股
，
嘗
把
黎
美
周
千
首
牡
丹
詩
，
分
送
関 

土

野

春

F
 

諸
子
索
和
，
相
互
唱
酬
，
吟
成
八
十
餘
首. 

大
知
天
下
 

袋
面
都
是
向
牡
丹
獻
頌
，
骨
子
裏
，
却
充
随 

一
黎
美
周
所
作
七
律
十
首
列
第
一
，
傳
遍 
民
族
精
神
，
牡
丹
詩
集
，
傳
誦
至
今
。

、女
壇
，
譽
爲
牡
丹
狀
元
，
科
舉
時
代
，
狀
元 

淸
光
緒
年
間~ 
强
之
洞
督
粤
，
就
南 

是
大
魁
天
下
，
因
面
春
毋
詩
大
魁
天
下
的
「
抗 

81軒
一故
址a
重
加
修
健
，
退
食
之
餘 

佳
話
，
甌
福
畜
有
一
首
看:

•

，
雅
集
文
士
，
講
學
其
間
，
到
今
來
，
遣
址 

「~
朶
巫
雲
卷
祥
，
三
干
叢
裏
認
君
王
如 
雖
然
麟
復
再
賭
，
作
，
南
國
酒
家W
堂
中
， 

■

醮
管
扶
仙
掌
，
粉
汗
曼
^
^

、

有
襲
用：「

抗
摩
軒jm

字
，
槽
有
牡
丹
詩
餘 

舞
罷
錦
屛
姓
孔
雀$
睡̂

^

星
磨
白
，韻
可
等
。八
登
) 

3̂88«$8880«1008000mh686̂
8»8̂

盛
督 
周
畫

核
數 
黄
青
 
簡
建
用
與
有
政
部
同) 

董
事 
伍
澤 »

隙3
彬
吳
一
平
 

李
总
樞.
*
8
^

關
書
 

梅
—

李
顕
录 
林
普
安 

林
鶴
侃 
余 
喜 
林
凜
 

黄
鴻
新 

IS

捷
予 

w
w
*6w

^*w
lw
w
*w
-*w

*1ili*lw
*^

二

格
言

、、

(
丁).
凡
育
橫
逆
來
侵9
先
思
所 

以
取
之
之
故
，
繼
一
思
所
以
蔓
之
法
， 

不
可
便
動
氣
。

(
二
)
聚
之
來
，
正
以
徵
平
日 

涵
養
，
若
勃
不
可
制
，
與
不
讀
書
人
何 

異
。

否
則
，
在
執
行
中
定
要
多
費
周
折 

,
當
老
袁
病
人
膏
育
時
期
，
日
水
大
正 

天
皇
還
詔
令
北
京
同
仁
醫
院
鈴
木
院
長 

去
替
老
袁
盡
心
診
治
，
可
惜
，
已
無
能 

爲
力
了老

袁
死
的
那
一
天
，
上
海
各
布
紙

至

一|  
本   

■8:段
立
華
僑
旅
行
服
務
，
垂
下
験
年
，
一 
同
忠M
爲
宗
旨
，
凡 

一C
1J國
内
國
外
新
空
輪 

to鐵
路
汽
車
，   

^
有
聯
繫
，
中
國
各
地
，
台
灣
、 

一
ti.fi 
香
滑
、觀
光
旅
行
省
親
，
出
入
境
手
續
，
代
為
辦@
，
歓a
 何
胞
修 

L
F-1 
玉
成
函
電
詢
問
，
並
有
特
直
修
待
。

匯
6
季
五
人
基
上
由
温
高
華
至
香
港
事
程
！I

票
美
金
參
百.五
十
元 

嫁
@
爲
于
五A
E

由
温
爲
華
至
香
港
變
程
|*聚
美
金
大
百
叁
十
七
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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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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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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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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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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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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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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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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